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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開會議程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五)上午九時 

地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山路三段二三三號 

（總公司四樓會議室） 

壹、報告出席股數 

貳、宣佈開會 

參、主席致詞 

肆、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三、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四、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五、其他報告事項。 

伍、承認事項 

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提請承認案。 

二、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提請承認案。 

陸、討論事項： 

    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公決案。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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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一、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 

(一)經營方針 

      母公司轉型為不動產租賃業，子公司(南岩半導體股份有限

公司)為一專業通訊半導體元件封裝及測試代工廠。 

   (二)合併公司 113 年度及 112 年度營運狀況，報告如下： 
單位：新台幣仟元 

1、母公司營運概況：         單位：新台幣仟元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率% 

染整收入 - 3,903 - 

租金收入 64,800 64,525 0.4 

營業收入合計 64,800 68,428 (5.3) 

(註)：112 年染整收入為客戶 111 年結清訂單剩餘量   

  2、子公司營運概況：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率% 

銷貨收入 44,755 仟元 53,017 仟元 (15.6) 

勞務收入 142,421 仟元 115,983 仟元 22.8 

營業收入合計 187,176 仟元 169,000 仟元 10.8 

項目 113 年度 112 年度 增(減)率% 

營業收入 236,718 222,213 6.5 

營業淨利(損) 17,178 (14,480) 218.6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28,603 36,874 (22.4) 

稅前淨利 45,781 22,394 104.4 

所得稅費用 (9,042) (9,275) (2.5) 

本期淨利 36,739 13,119 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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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策略   

本公司，原擬設計興建物流倉出租計劃；因，銀行限制土

建融放款成數，同時也調高借貸利率；於此，考量公司營運

資金周轉及借貸成本，經營團隊重新檢視原本興建物流倉計

劃。在經過縝密評估後，為維護股東權益，決定以「純土地」

出租方式，以收取穩定的租金收入；在確立方向後，並積極

對外招租，在 2025 年初，便與有契合的承租方簽訂租賃契

約。 

      子公司，半導體產業部份，因受供需失衡，營運狀況表現

不如預期；目前車用電子、伺服器、高速運算及 AI 人工智

慧等市場需求強勁，期望半導體產業能有獲利的成長動能。    

      展望未來，母公司有穩定的租金收入；子公司短期營運概

況未如預期，將持續強化營業韌性，透過利基市場的開發、

研發獨特的封裝技術及提供客製化服務品項等，藉以提升獲

利；在伴隨新科技新需求的趨勢下，掌握價值鏈商機，在穩

定中以永續發展成長為目標。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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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敬請 鑒察。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
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余聖河、羅瑞芝會計師查核簽
證，連同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之議案，送請審計委員會
查核完竣。 

(二) 謹請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宣讀查核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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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

、盈餘分派等議案，其中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

計師事務所余聖河會計師及羅瑞芝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

上述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盈餘分派等議案

，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及公司法之相

關規定繕具報告。敬請 鑒察

此 致

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一一四年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

中 華 民 國 一一四 年 三 月 二十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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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一三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說明：依本公司章程明定提撥比率，董事會決議分派 113
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300,000 元(占比 0.65%)，董事

酬勞新台幣 700,000 元(占比 1.53%)；全數均以現金

方式發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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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現金股利情形報告。

說明:本次分配業經 114 年 3 月 21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發放現

金股利 31,500,000 元(每股 0.5 元)，按分配比例計算

至元為止，元以下無條件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

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股東現金股利授權董

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發放日及辦理其他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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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報告事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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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

提請承認案。

說明：

(一)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經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余聖河會計師及羅瑞芝會計

師查核竣事，業經審計委員會審核完成及董事會決議通

過。

 (二)營業報告書請參閱第2頁，個體及合併財務報告請參閱

第 10 頁。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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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01表

������ ��!��#�$至"!#�"�$

²	：�{|}~

113�¦ 112�¦
金�額 ％ 金�額 ％

4000 �KÁÂA附註ÈA"�J2A"ÈJ ÆJ $ 64,800 100 68,428 100

5000 �KªMA附註ÈAÅJ "!J 1,427 2 14,538 21

5900 �K�q 63,373 98 53,890 79

6000 �K費·A附註A"J2A"!J2A"ÆJ "!J：：

6200 �û費· 36,408 56 48,702 71

6450 預3�·¡0迴轉q1 - - (1) -

���K費·/計 36,408 56 48,701 71

6900 �K�q 26,965 42 5,189 8

�K#ÁÂ ¤ö：

7100 q¥ÁÂA附註ÈA"�JJ 10,748 17 9,588 14

7010 ���ÁÂA附註ÈA"�JJ 9 - 16,205 24

7020 ���q1 0`A附註ÈAÆJ A"�JJ 3,603 5 2,368 3

7050 �財>ªMA附註ÈA"�JJ (338) (1) (118) -

7370 �¶·31¸認»%關聯¦K /資q1%�額A附註È

AÉJJ 3,896 6 (8,985) (13)

���K#ÁÂ ¤ö/計 17,918 27 19,058 28

7900 �§�q 44,883 69 24,247 36

7950 ¡：T��費·A附註ÈA"�JJ 9,042 14 9,275 14

8200 M3�q 35,841 55 14,972 22

8300 ��./01：

8310 ±重¨類至01%項Ç

8316 透過��./01��c��衡量%31s.¹資
Î

6評�01

(1,218) (2) (458) (1)

8330 ¶·31¸認»%¼��2關聯¦K /資%��./

01%�額－±重¨類至01%項Ç

497 1 (98) -

8349 ¡：與±重¨類%項Ç�關%T�� - - (1,461) (2)

8300 M3��./01 (721) (1) 905 1

8500 M3./01I額 $ 35,120 54 15,877 23
9750 kMª股�餘(²	：�{|~)A附註ÈA"ÉJJ $ 0.57 0.24
9810 «釋ª股�餘(²	：�{|~)A附註ÈA"ÉJJ $ 0.57 0.24

(請詳�附;體財>�	附註)

董�長：�鈞 Lû]：�鈞 �計Ê�：��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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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²	：�{|}~

113�¦ 112�¦
�K´5%6金8量：
�M3�§�q $ 44,883 24,247
�調
項Ç：
���Á1費0項Ç

¶舊費· 3,840 5,269
預3�·¡0迴轉q1 - (1)
q¥費· 338 118
q¥ÁÂ (10,748) (9,588)

���股qÁÂ - (52)
���¶·31¸認»%¼�� 關聯¦Kq1%�額 (3,896) 8,985

處¨ �¸±5'2�� 設�q1 - (8,853)
非金融資'¡00` - 6,113

Î6#|¹ºq1 (7,814) -

����Á1費0項Ç/計 (18,280) 1,991
��與�K´5�關%資'／負)變51：
����°Á÷� ²¼A'關W]J - 10,940
������°Á¼ - 514
����þ��貨 - 580
������85資' - 125
�����與�K´5�關%資'%�變5/計 - 12,159
����°½÷� ²¼ - (5,011)
������°½¼ (633) (13,939)
������85負) (14) (184)
������非85負) - (1,317)
�����與�K´5�關%負)%�變5/計 (647) (20,451)
������與�K´5�關%資' 負)%�變5/計 (647) (8,292)

調
項Ç/計 (18,927) (6,301)
� �運'L%6金8Â 25,956 17,946
��Á�%q¥ 9,997 9,588
��Á�%股q - 52

¤½%q¥ (338) (118)
¤½%T�� (6,049) (12,296)

����K´5%�6金8Â 29,566 15,172
¹資´5%6金8量：
處¨透過��./01��c��衡量%金融資' 3,350 -
處¨A��J��銷�ªM衡量%金融資' 26,734 (65,934)
處¨¾ö¿非85資'�¼ - 6,334

���±5'2�� 設� (747) (320)
處¨±5'2�� 設� - 9,908
預Á¼項oÀÁ處¨資' - 10,000
�þö�證金oÀ (5) -
���¹¹資´5%�6金8ÂA8öJ 29,332 (40,012)
Â資´5%6金8量：
�þÂ�證金A¡ÃJoÀ (8,000) 7,988
�賃M金Ä還 (849) (836)
�[Æ6金股q (18,900) (50,400)
���¼��股3 (337) (2,523)
���Â資´5%�6金8ö (28,086) (45,771)
ÇÈ變5¥6金 �d6金%Þ響 7,814 -
M36金 �d6金oÀA¡ÃJ1 38,626 (70,611)
3É6金 �d6金餘額 342,972 413,583
3Ê6金 �d6金餘額 $ 381,598 342,972

(請詳閱�附;體財>�	附註)

董�長：�鈞 Lû]：�鈞 �計Ê�：��英

-16-



���計����������


��
股��限��董�� �鑒：�

��	見


��
股��限��
����Ì
�集ÎÏ
����Ð
��ÑÐÒÑÓ�Ò���

��資�負�表，�
����Ð
��ÑÐ�Ó��至ÒÑÓ�Ò��������Ô表�

���Ô變Õ表
��Ö金×量表，�
��財���附註Ì��重 �計!Ø"#Ï，Ù$Ú

�計���%�&

'Ú�計��	見，(開��財���Û)�重 *面+',證ÜÝ行-財���.製Þ

ß�$金融/012à3�認á4Ý567��際財��âÞß��際�計Þß�解釋
解釋

��.製，足�89表達
�集Î
����Ð
��ÑÐÒÑÓ�Ò�����財�:;，

與
����Ð
��ÑÐ�Ó��至ÒÑÓ�Ò�����財�<7與��Ö金×量&

��	見�=ã

Ú�計�+',�計�>託��?證財��表規ß
@計ÞßA行��BC&Ú�計�D

該EÞßF�責GHD�計�����財����責Gä進�I說å&Ú�計�)隸J��)

>KLæ規M�-3N'�計�職Ù道O規M，與
�集ÎPQ超çKL，4R行該規M��

S責G&Ú�計�èTNUV足W
適X���證Y，�CZ表[��	見�=ã&

關鍵���項

關鍵���項+\'Ú�計��]Ù^é，ê
�集Î
����Ð_��財�����

�`Z重要��項&該E�項ND����財���
體
ëa��	見�過bcì�de，

Ú�計�4fê該E�項íK表[	見&Ú�計�^éeg通Û����(�關鍵���項h

F：

iâ體îjkl

�關kl認m��計!Ø請詳附註ïÌÒ�Ï，重要�計項ð�說å請詳附註nÌÒoÏ&

關鍵���項�說å：


�集Îp+q�iâ體îj�è關�r銷s
fÕ�t賃Ù�，�ciâ體îjkl+

�u至�â�v際Nwxñ�y#ñ��zòZ=ã認mkl，該zò+�NR行{�量y|

部eR行{�量�zò}~&�iâ體îjkl'Y�azò認m���æê
體財��表�

重 ó響，d�，iâ體îjklZÚ�計�A行
�集Î財�����需高_關���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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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bô：

Ú�計�ê(述關鍵���項�p要��bô��：

� �解
j試與(述kl認mè關�部õ��_設計
A行��7æ&

� ö�÷�銷貨øù，�ê��訂í��貨證å
銷貨Ý÷E��，��認kl認m金

額��2æ&

� UVîjÛ製r
ar��"#表，�解衡量�ab_�*�，4重�計�'�ab

_認m�{�kl&

��S�項


��
股��限��N.製
����Ð_
��ÑÐ_�÷體財���，4$Ú�計

����P�	見�����Û�，�x�考&

12階û與�2íüê��財����責G

12階û�責G+',證ÜÝ行-財���.製Þß�$金融/012à3�認á4Ý5

67��際財��âÞß��際�計Þß�解釋
解釋��.製89表達���財���，�

ýQ與��財��表.製�關��要�部õ�，��P��財���þ��âdD舞��錯誤

�重 fv表達&

D.製��財����，12階û�責G��評�
�集Î��$ �能¡�è關�項�

�露，�
��$ �計=ã��¢，除非12階û	���
�集Î��	 Ù，�除��

��Ù£��v際á行��S*�&


�集Î��2íüÌ¤@計à3�Ï負�/0財��â×b�責G&

�計�����財����責G

Ú�計�����財����ð¥，+ê��財���
體¦§��âdD舞��錯誤�

重 fv表達UV�2�T，4������&�2�T+高_�T，
',@計ÞßA行�

��BC��P證�能����財������重 fv表達&fv表達á能âdD舞��錯

誤&hfv表達�÷�金額�"#�á�2預¨Hó響��財��表
¢者)C�$©}Ø，

ß被認Z��重 æ&

Ú�計�',@計Þß���，運¢]Ù^é
]Ùª�&Ú�計��A行FmBC：

1.辨認4評���財���âdD舞��錯誤�重 fv表達風險；ê)評��風險設計
A

行適9�deêØ；4UV足W
適X���證Y�CZ��	見�=ã&d舞�á能«


�謀�¬造��	遺­�fv聲å�踰越�部õ�，�þ��âdD舞��重 fv表達�

風險高DâdD錯誤者&

2.ê與��®關��部õ�UV�要��解，�設計9�¯;F適9���bô，
�ð¥非

ê
�集Î�部õ���7æ表[	見&

3.評�12階û)�¢�計!Ø�適9æ，
�)C�計�計與è關�露��2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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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Y)UV���證Y，ê12階û�¢��$ �計=ã�適9æ，�


�集Î��

$ �能¡á能�6重 �°����¯;¦§�Û重 f�~æ，C�±論&Ú�計�若

認Z該E���¯;�Û重 f�~æ，ß須D����cw醒��財���
¢者�	�

�財����è關�露，�D該E�露+Jf適9�²���	見&Ú�計��±論+�u

至�����)UV���證YZ=ã&
þ����¯;á能â致
��
股��限��


����f�����$ �能¡&

5.評���財���Ì��è關附註Ï�
體表達�±�
�³，�
��財���¦§89表

達è關øù
��&

6.êD集Î�´a÷體�財�資訊UV足W
適X���證Y，�ê��財���表[	見&

Ú�計�負責集Î�����\â�/0
A行，4負責ëa集Î���	見&

Ú�計�與�2íüg通��項，��)規µ���M¶
�間，�
重 ��ÝÖÌ�

�D��過bc)辨認��部õ�顯著·¸Ï&

Ú�計��¹�2íüwxÚ�計�)隸J��)>KLæ規M�-3N遵��計�職Ù

道O規Mc�關KLæ�聲å，4與�2íüg通)�á能被認Z�ó響�計�KLæ�關+


�S�項Ì��è關防護º»Ï&

Ú�計�q與�2íüg通��項c，}~ê
�集Î
����Ð_��財�����

�關鍵���項&Ú�計�D����c¼å該E�項，除非�½f8許�開�露¾~�項，

�Û¿À見¯;F，Ú�計�}~fD����cg通¾~�項，dá�2預¨�g通)�6

�負面ó響 D)Á進����Ô&

Â Ã Ä Ù 聯 � ��計�� � � )

� 計 �：

證Üp1�關
��?證�號

：
金1證@��1010004977號

金1證@��1120333238號

 � ��ï Ð � Ó Ñ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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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Ð_ 112Ð_
金Ë額 ％ 金Ë額 ％

4000  ÙklÌ附註nÌÒ�Ï
ÌÒoÏÏ $ 236,718 100 222,213 100

5000  ÙaÚÌ附註nÌnÏ
ÌÒïÏÏ 156,103 66 161,964 73

5900  Ù×� 80,615 34 60,249 27

6000  Ù費¢Ì附註nÌÊÏ�ÌÒïÏ
ÌÒ!ÏÏØ

6100 ��Ù銷費¢ 5,279 2 17,687 8

6200 12費¢ 54,397 23 53,712 24

6300 Ú%ÝÛ費¢ 3,761 2 3,331 2

6450 Ë預¨T¢Ü�ÝÞ�Ô - - (1) -

ËË Ù費¢�計 63,437 27 74,729 34

6900  Ù �Ì�Ï 17,178 7 (14,480) (7)

7000  Ù£kl
ß�：

7100 Ë�àklÌ附註nÌÑÒÏÏ 15,388 7 12,968 6

7010 �SklÌ附註nÌÒïÏ
ÌÑÒÏÏ 1,074 - 19,648 9

7020 �S�Ô
�¸Ì附註nÌ!Ï
ÌÑÒÏÏ 12,481 5 4,379 2

7050 財�aÚ (340) - (121) -

ËË Ù£kl
ß��計 28,603 12 36,874 17

7900 Ð& � 45,781 19 22,394 10

7950 Ü：)VÐ費¢Ì附註nÌÒÊÏÏ 9,042 4 9,275 4

8200 Ú¨ � 36,739 15 13,119 6

8300 �S���Ô：

8310 f重á類至�Ô�項ð

8311 �~â�計'��衡量� 597 - (118) -

8316 透過�S���Ô��8ËÌ衡量��ÔB�Ï資þvÖ評Ë�Ô (1,218) - (458) -

8349 Ü：與f重á類�項ðè關�)VÐ - - (1,461) -

8300 Ú¨�S���Ô (621) - 885 -

8500 Ú¨���Ô#額 $ 36,118 15 14,004 6
Ú¨ �#JD：

8610 Ò��Ùp $ 35,841 15 14,972 7

8620 非õ��Ô 898 - (1,853) (1)

$ 36,739 15 13,119 6
���Ô#額#JD：

8710 Ò��Ùp $ 35,120 15 15,877 7

8720 Ë非õ��Ô 998 - (1,873) (1)

$ 36,118 15 14,004 6
9750 ==Úã股$餘(íü：�Å�Ç)Ì附註nÌÒäÏÏ $ 0.57 0.24
9850 å釋ã股$餘(íü：�Å�Ç)Ì附註nÌÒäÏÏ $ 0.57 0.24

(請詳È附��財���附註)

董�長：Ô鈞 $2-：Ô鈞 �計p1：Õ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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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Ð_ 112Ð_
 Ù*Õ�Ö金×量：
ËÚ¨Ð& � $ 45,781 22,394
Ë調
項ð：
��ËkÔ費�項ð

+舊費¢ 22,980 24,165
ËËË預¨T¢Ü�迴轉�Ô - (1)

�à費¢ 340 121
�àkl (15,388) (12,968)
股�kl - (52)

ËËË處á
�,fÕ��ÍÎ
設��Ô - (8,853)
ËËË透過�Ô��8ËÌ衡量�金融資�評Ë (3,879) (2,426)
ËËË非金融資�Ü��¸ - 6,113
ËËËþvÖ£�-.�Ô (13,219) -

kÔ費�項ð�計 (9,166) 6,099
與 Ù*Õè關�資�／負�變Õ�：

��資� (1,292) (1,700)
ek�É (7,157) 8,757
�SekÉ - 514
� 貨 (218) 4,355
�S×Õ資� (374) 16
與 Ù*Õè關�資�� 變Õ�計 (9,041) 11,942

e"÷Y
�É (3,149) (2,402)
�Se"É 690 (12,795)
 �~â�負� 597 (118)
�S×Õ負� (74) 32
�S Ù負� (8,000) 6,672
與 Ù*Õè關�負�� 變Õ�計 (9,936) (8,611)
與 Ù*Õè關�資�
負�� 變Õ�計 (18,977) 3,331

ËËË調
項ð�計 (28,143) 9,430
Ë  運�6�Ö金×l 17,638 31,824

kU��à 12,825 12,968
kU�股� - 52
ß"��à (340) (121)
ß"�)VÐ (1,208) (12,296)

ËËË Ù*Õ� Ö金×l 28,915 32,427
Ï資*Õ�Ö金×量：
Ë處á透過�S���Ô��8ËÌ衡量�金融資� 3,350 -
Ë處áÌUVÏ��銷ÈaÚ衡量�金融資� 26,734 (65,934)
UV透過�Ô��8ËÌ衡量�金融資� (2,212) -

Ë處á/�s非×Õ資�ËÉ - 6,334
UVfÕ��ÍÎ
設� (4,512) (14,620)

Ë處áfÕ��ÍÎ
設� - 9,906
Ë預kÉ項Á01處á資� - 10,000
�S非×Õ資�Á0 (1,246) -

Ï資*Õ� Ö金×lÌ×�Ï 22,114 (54,314)
2資*Õ�Ö金×量：
t賃Ú金3還 (926) (911)

ËÝ4Ö金股� (18,900) (50,400)
UV���股� (337) (2,523)

ËËË2資*Õ� Ö金×� (20,163) (53,834)
56變ÕêÖ金
�9Ö金�ó響 13,219 -
Ú¨Ö金
�9Ö金Á0ÌÜ7Ï� 44,085 (75,721)
¨8Ö金
�9Ö金餘額 455,921 531,642
¨9Ö金
�9Ö金餘額 $ 500,006 455,921

董�長：Ô鈞 $2-：Ô鈞 �計p1：Õ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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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盈餘分派，提請承認案。

說明： 

(一) 本公司一一三年度稅後淨利為 35,841,249 元，加計期初未

分配盈餘 5,911,789 元，減計一一三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78,775 元及依法提列百分之十法定盈餘公積 3,576,247 元

；期末可分配盈餘為 38,098,016 元。 

(二) 茲檢附盈餘分配表詳如次頁所示。 

謹請承認。(請參閱第 25 頁) 

決議： 

-24-



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一一三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5,911,789 

  減：113年度保留盈餘調整數 (78,775)

  加：113 年度稅後淨利 35,841,249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3,576,247)

累積可分配盈餘 38,098,016 

  減：現金股利(每股 0.5 元) (31,500,000)

期末未分配盈餘 6,598,016 

董事長：           總經理：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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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討論事項： 

董事會提

案由：修正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提請公決案。 

說明： 

1.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修改本公司章程有關員工

酬勞等相關條文。 

2.附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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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前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廿三條 本公司依當年度扣除已提

列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

利，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 

比例如下： 

(一)員工酬勞 0.5%-2%。 

(二)董事酬勞不高於 3%。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前項有關員工酬勞部分，得以股票或

現金方式分派，分派時惟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決議並提報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公司財務

面、業務面及經營面，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

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本公司營運穩

定，盈餘之分派以現金股利為優先考

量。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

提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

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盈餘再加計前期累積未分配盈

餘數，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酌情保留

適當盈餘後，並擬具分派議案，若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

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

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

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廿三條 本公司依當年度扣除已提

列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

利，分派員工及董事酬勞。 

比例如下： 

(一)員工酬勞 0.5%-2%。 

(二)董事酬勞不高於 3%。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

彌補數額。 

前項員工酬勞數額中，其中應提撥

10%~50%為基層員工分派酬勞。 

基層員工係指非屬經理人之員工。 

前項有關員工酬勞部分，得以股票或

現金方式分派，分派時惟應由董事會

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

事過半數同意決議並提報股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公司財務

面、業務面及經營面，並兼顧股東利

益等因素;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

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本公司營運穩

定，盈餘之分派以現金股利為優先考

量。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

提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度虧

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

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

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

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如尚有盈餘再加計前期累積未分配盈

餘數，由董事會視營運需要酌情保留

適當盈餘後，並擬具分派議案，若以

發行新股方式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

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

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上董

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

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司法第

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

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一部，以發

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配合法令

修正本條

款

-27-



修 正 前 條 文 修 正 後 條 文 說 明

第廿五條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第廿五條 第五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 

一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配合第五十
三次修正日
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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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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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之規定組織之，定名為南洋染整股份有

限公司。

第 二 條 本公司經營業務範圍如左：

一、絲、棉、毛合成化學纖維織品之印染及樹脂加工定型整理業務。

二、前各項有關產品及原、材料之買賣。

三、進出口布疋業務。

四、H701020 工業廠房開發租售業。 

五、H703010 廠房出租業。 

六、H703020 倉庫出租業。 

七、H703030 辦公大樓出租業。 

八、ZZ99999 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二條之一 本公司為業務需要，得對外保證。

第二條之二 本公司轉投資他公司為有限責任股東時，其投資總額得超過本公司實

收股本百分之四十，實際金額授權董事會決議之。

第 三 條 本公司設立於桃園市，必要時得經董事會決議，依法於國內外各埠設

立工廠、分公司、營業所及辦事處。

第 四 條 本公司之公告依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 股 份

第 五 條 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壹拾億元整，分為壹億股，其中未發行之

股份，授權董事會視公司營運需要，分次發行。

第 六 條 本公司股票概用記名式，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章或蓋章，加蓋本公司

印鑑，並經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機關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

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第 七 條 股票之轉讓、繼承、贈與、設質、遺失、毀損及其他股務之處理，悉

依公司法及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辦理，並應由股東填具申

請書向本公司申請變更、過戶，經登載於股東名簿後始得對抗公司，

但股東常會開會前六十日內，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前卅日內，或公司決

定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其他利益之基準日前五日內不得轉讓。

第七條之一 本公司發行新股時，其股票得就該次發行總數合併印製或發行之股份得免印

製股票。

五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訂立

五十四年一月十五日至一一二年六

月 十 三 日 共 修 正 五 十 二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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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前項規定發行之新股，其合併印製股票之保管或免印製股票之股份

登錄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辦理，亦得依證券集中保管機構之請

求，合併換發大面額證券。

第三章 股東會

第 八 條 本公司股東會分為左列二種：

一、股東常會 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由董事會召集之。

二、股東臨時會 於必要時依法召集之。

第 九 條 股東常會之召集應於卅日前，股東臨時會之召集應於十五日前，將開

會日期地點及召集事由等通知各股東。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訊會議

或其他經經濟部公告之方式為之。 

第 十 條 股東會以董事長為主席，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

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之。

第十一條 本公司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有公司法第一七九條規定情形之股份，

其股份無表決權。

第十二條 股東因故不能出席股東會時，得依公司法第一七七條規定及主管機關

頒定之「公開發行公司出席股東會使用委託書規則」辦理之。 

第十三條 股東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

之股東出席並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本公司股東得以

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其相關事宜悉依法令規定辦理。 

第四章 董事

第十四條 本公司設董事五～七人組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

任，董事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之。其全體董事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總

額依照主管機關發佈之「公開發行公司董事、監察人股權成數及查核

實施規則」規定成數辦理。 

第十四條之一  前條董事名額設獨立董事三人以上，董事之選舉，依公司法第一

百九十二條之一採候選人提名制度，由股東就候選名單中選任之。獨

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一併進行選舉，分別計算當選名額，由所得選票

代表選舉權較多者，當選為獨立董事與非獨立董事。 

第十五條 董事長對外代表本公司並綜理本公司一切重要事務，董事長請假或因

故不能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 

第十六條 董事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董事會之召集應載明事由，於七日前通知

各董事，如遇緊急情形得隨時召集之，且每次均由董事長召集並任主

席，本公司董事會之召集得以書面、電子郵件或傳真方式通知。董事

會之決議除公司法另有規定外，應有董事過半數之出席並以出席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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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數之同意行之。董事會開會時，如以視訊會議為之，其董事以視

訊參與會議者，視為親自出席。 

第十六條之一  本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設置審計委員會，由全

體獨立董事組成，負責執行公司法、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規定監察

人之職權，審計委員會成立之日同時廢除監察人。 

本公司由全體獨立董事依據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規定組成審計委

員會，替代監察人行使證券交易法暨其他法令所規定之職權。 

第十七條 本條刪除 

第十八條 本條刪除 

第十九條 全體董事之報酬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支給議定之。 

第五章 經理人

第二十條 本公司設經理人若干人，其委任、解任及報酬依公司法規定為之。 

第六章 會 計

第廿一條 本公司以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卅一日止為一會計年度辦理營業決

算，由董事會依法造具各項表冊提交股東常會請求承認。 

一、營業報告書。 

二、財務報表。 

三、盈餘分派或虧損撥補之議案。 

第廿二條 本條刪除 

第廿三條 本公司依當年度扣除已提列員工及董事酬勞前之本期稅前淨利，分派

員工及董事酬勞。 

比例如下： 

(一)員工酬勞 0.5%~2%。 

(二)董事酬勞不高於 3%。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留彌補數額。 

前項有關員工酬勞部分，得以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分派時惟應由董

事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同意決議並提報股

東會。 

本公司股利政策，係配合公司財務面、業務面及經營面，並兼顧股東

利益等因素；盈餘之分派得以現金股利或股票股利方式為之；本公司

營運穩定，盈餘之分派以現金股利為優先考量。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除依法提繳所得稅外，應先彌補以往年

度虧損，次就其餘額提撥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

已達資本總額時，不在此限。次依法令或主管機關規定提列或迴轉特

別盈餘公積，如尚有盈餘再加計前期累積未分配盈餘數，由董事會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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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需要酌情保留適當盈餘後，並擬具分派議案，若以發行新股方式

為之時，應提請股東會決議後分派之。 

本公司依公司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五項規定，授權董事會以三分之二以

上董事之出席，及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議，將應分派股息及紅利或公

司法第二百四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之法定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或

一部，以發放現金之方式為之，並報告股東會。 

第七章  附 則

第廿四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之。 

第廿五條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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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四年一月十五日  第廿七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廿三日 

第二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第廿八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十一日 

第三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五年八月廿六日  第廿九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九年四月廿四日 

第四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第卅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年四月廿六日 

第五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  第卅一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十五日 

第六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一日  第卅二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四日 

第七次修正於民國五十八年五月一日  第卅三次修正於民國八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第八次修正於民國五十九年四月十六日  第卅四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五年四月三十日 

第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年六月十四日  第卅五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七年五月十四日 

第十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一年四月卅日  第卅六次修正於民國八十九年五月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三月二十日  第卅七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年五月十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五月四日  第卅八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七月十二日  第卅九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廿一日  第四十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三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三年五月十二日  第四十一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九日 

第十六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四年六月三日  第四十二次修正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七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五年五月廿四日  第四十三次修正於民國九十九年六月十四日 

第十八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六年五月廿七日  第四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一年三月九日 

第十九次修正於民國六十八年五月廿四日  第四十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二年六月十一日

第廿次修正於民國六十九年五月廿三日 

第廿一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年五月十八日 

第廿二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一年五月十四日 

第廿三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二年五月廿五日 

第廿四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三年五月三日 

第廿五次修正於民國七十四年四月廿四日 

第廿六次修正於民國七十五年五月二日 

第四十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五年六月十六日

第四十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六年六月十四日

第四十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八年六月十四日

第四十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 0 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五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 0 年七月廿九日 

第五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六月九日 

第五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二年六月十三日

董事長  何  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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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    七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股東常會通過 

                                                          八十七年五月十四日第一次修訂 

                                                          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二次修訂 

                                                          一 0 八年六月十四日第三次修訂 

                                                          一一一年六月九日第四次修訂 

一、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依本規則辦理。本公司股東會召開方

式之變更應經董事會決議，並最遲於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寄發前為之。 

二、本規則所稱之股東指股東本人及股東所委託出席之代表。 

三、出席股東(或代理人)應憑出席證或繳交簽到卡以代簽到。屬徵求委託書之徵

求人並應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核對。出席股數依出席證或繳交之簽到卡，

及視訊會議平台報到股數，加計以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數計算之。 

受理股東報到時間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辦理之；報到處應有明確標

示，並派適足適任人員辦理之。股東會視訊會議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受理報到，完成報到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    

四、股東會之出席及表決，應以股份為計算基準。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

前向本公司登記。於股東會開會當日，本公司至少應於會議開始前三十分鐘，

將徵求人徵得之股數、受託代理人代理之股數及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出席

之股數、依規定格式編造之統計表，及議事手冊、年報及其他相關資料一併

上傳至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持續揭露至會議結束。 

五、本公司股東會召開之地點，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

召開之地點為之，會議開始時間不得早於上午九時或晚於下午三時。 

本公司召開視訊股東會時，不受前項召開地點之限制。 

在宣布開會時，應將出席股東股份總數，揭露於視訊會議平台。如開會中另

有統計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者，亦同。 

六、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主席由董事長擔任之，董事長請假或因故不能

行使職權時，由董事長指定董事一人代理之，未指定時由董事互推一人代理

之。 

本公司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其主席由該召集權

人擔任之。召集權人有二人以上時，應互推一人擔任之。 

七、公司得指派所委任之律師、會計師或相關人員列席股東會。辦理股東會之會

務人員應佩戴識別證或臂章。 

八、公司應將股東會之開會過程全程錄音或錄影，並至少保存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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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已屆開會時間，主席應即宣布開會，惟未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之股

東出席時，主席得宣布延後開會，其延後次數以二次為限，延後時間合計不

得超過一小時。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

東出席時，由主席宣布流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另應於股東

會視訊會議平台公告流會。 

前項延後二次仍不足額而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股東出席時，

得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五條第一項規定為假決議，並將假決議通知各股東於

一個月內再行召集股東會；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股東欲以視訊方式出

席者，應於股東會開會二日前向本公司重行登記。 

於當次會議未結束前，如出席股東所代表股數達已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時，

主席得將作成之假決議，依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條規定重新提請大會表決。 

十、股東會如由董事會召集者，其議程由董事會訂定之，會議應依排定之議程進

行，非經股東會決議不得變更之。 

股東會如由董事會以外之其他有召集權人召集者，準用前項之規定。 

前二項排定之議程於議事(含臨時動議)未終結前，非經決議，主席不得逕行

宣布散會。 

會議散會後，股東不得另推舉主席於原址或另覓場所續行開會，但主席違反

議事規則，宣布散會者，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

席，繼續開會。 

十一、出席股東發言前，須先填具發言條載明發言要旨、股東戶號(或出席證編

號)及戶名，由主席定其發言順序。 

出席股東僅提發言條而未發言者，視為未發言。發言內容與發言條記載不

符者，以發言內容為準。 

出席股東發言時，其他股東除經徵得主席及發言股東同意外，不得發言干

擾，違反者主席應予制止。 

十二、同一議案每一股東發言，非經主席之同意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不得超過五

分鐘。 

股東發言違反前項規定或超出議題範圍者，主席得制止其發言。 

十三、議案之表決，除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另有規定外，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

之同意通過之。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股東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除信託事業或經證券

主管機關核准之股務代理機構外，一人同時受二人以上股東委託出席股東

會時，其代理之表決權不得超過已發行股份總數表決權之百分之三，超過

時其超過之表決權，不予計算。 

十四、法人受託出席股東會時，該法人僅得指派一人代表出席。 

法人股東指派二人以上之代表出席股東會時，同一議案僅得推由一人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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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出席股東發言後，主席得親自或指定相關人員答覆。 

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以視訊方式參與之股東，得於主席宣布開會後，

至宣布散會前，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以文字方式提問，每一議案提問次

數不得超過兩次，每次以二百字為限，不適用第十一、十二、十四條規定。 

十六、主席對於議案之討論，認為已達可付表決之程度時，得宣布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 

十七、議案表決之監票及計票人員，由主席指定之，但監票人員應具有股東身分。

表決之結果，應當場報告，並做成紀錄。 

十八、會議進行中，主席得酌定時間宣布休息。 

十九、同一議案有修正案或替代案時，由主席併同原案定其表決之順序。如其中

一案已獲通過時，其他議案即視為否決，勿庸再行表決。 

二十、主席得指揮糾察員(或保全人員)協助維持會場秩序。糾察員(或保全人員)

在場協助維持秩序時，應佩戴「糾察員」字樣臂章。 

廿一、會議進行時，如遇空襲警報，即暫停開會，各自疏散，俟警報解除一小時

後繼續開會。 

廿二、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本公司應於投票結束後，即時將各項議案表決

結果及選舉結果，依規定揭露於股東會視訊會議平台，並應於主席宣布散

會後，持續揭露至少十五分鐘。 

廿三、股東會以視訊會議召開者，主席應於宣布開會時，另行宣布除公開發行股

票公司股務處理準則第四十四條之二十第四項所定無須延期或續行集會情

事外，於主席宣布散會前，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致視訊會

議平台或以視訊方式參與發生障礙，持續達三十分鐘以上時，應於五日內

延期或續行集會之日期，不適用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之規定。 

    發生前項應延期或續行會議，未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之股東，不得參

與延期或續行會議。 

    依第二項規定應延期或續行會議，已登記以視訊參與原股東會並完成報到

之股東，未參與延期或續行會議者，其於原股東會出席之股數、已行使之

表決權及選舉權，應計入延期或續行會議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表決權數

及選舉權數。 

廿四、本規則未定事項，悉依公司法、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頒佈之議事規範暨本

公司章程規定辦理。 

廿五、本規則經股東會通過後施行。

-37-



本公司發行總股份 63,000,000 股，全體董事(含獨立董事)法定應持有股份

5,040,000股。 

截至本次股東會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個別及全體董事(含獨立董事) 

持有股數： 

職   稱    姓    名 
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

之 持 有 股 數
董 事 長 
兼總經理

何    鈞 4,463,764

董  事 何 承 遠 201,600

董  事 士榮投資(股)公司 7,966,293

獨立董事 陳 錫 川 0

獨立董事 周 哲 毅 0

獨立董事 阮 呂 艷 0

獨立董事 劉 志 文 0

全體董事持有股數合計 12,631,657

本次無償配股對公司營業績效、每股盈餘及股東投資報酬率之影響：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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